
1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辦理 

「111年度高雄市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實施計畫 

111 年 5 月 5 日高市社老福字第 11134033000 號簽奉核准 

壹、 依據： 

一、 老人福利法第 5條第 1項第 6款、第 37條第 2項。 

二、 高雄市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 

三、 高雄市政府處理違反老人福利法案件裁罰基準。 

貳、 目的： 

期藉由評鑑制度達到對機構照顧品質之監控與提升，保障住民權

利，使其能得到完善的整體性照顧服務。 

參、 評鑑對象：107年度接受評鑑者，每 4年應接受老人福利機構評鑑，計 

54家。 

肆、 辦理單位： 

  成立跨專業評鑑小組辦理評鑑事宜，評鑑小組由具有社工實務經驗、

護理實務經驗及具管理背景相關領域等專家學者、市府消防局、工務局、

工務局違章建築處理大隊及社會局代表共 10 至 15 位組成；每一機構以 8

位評鑑委員（一組）為原則，必要時分兩組進行，其中 1 人擔任召集人。 

伍、 執行方式： 

一、 書面考評： 

由受評機構填報基本資料及自評資料，供評鑑小組參考，資料檢視範

圍為 107年 7月起至 111年 6月止。 

二、 實地考評： 

  每次評鑑皆由評鑑小組中派出社工、護理（2人）、管理、消防局、

工務局、工務局違章建築處理大隊和社會局代表各 1至 2人至受評機構

訪視，依評鑑項目查閱有關資料、訪談業務有關人員，預計於 111年 10

月至 112年 3月辦理實地考評。 

陸、 實施期程：自 111年 8月 1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柒、 實施進度： 

一、 111年 8月～9月： 

（一） 8月召開機構評鑑說明會，告知評鑑指標並請機構依指標先行自評，於

指定日期繳回自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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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調安排委員評鑑日程表，並發文通知各機構確切評鑑日期及時間。 

（三） 備妥機構基本資料、前次評鑑資料（評鑑委員質性意見表）、本次評鑑

之量性、質性評分表及相關資料。 

二、 111年 10月～112年 3月：召開評鑑委員工作會議，選出召集人並分配

工作，評鑑小組依排定之日期與時間前往評鑑，至機構聽取簡報、查看

書面資料及實地勘查，並於勘查後，由各評鑑委員給予機構具體意見。

每家機構實地評鑑時間約 90至 120分鐘。 

三、 112 年 3 月中旬～5 月：彙整各機構評鑑結果及委員意見表，召開委員

評鑑討論會，受評機構提出申復，召開申復會議。 

四、 112年 6月～112年 8月：對於評鑑為丙、丁等機構辦理機構輔導。 

五、 112年 9月～12月：對於限期改善屆滿之評鑑丙、丁等機構辦理機構複

評。 

捌、 評鑑項目：  

一、 經營管理效能（占 20﹪）。 

二、 專業照護品質（占 41﹪）。 

三、 安全環境設備（占 26﹪）。 

四、 個案權益保障（占 12﹪）。 

五、 服務改進創新（占 1﹪）。 

六、 加分題（額外增加總分 10%）。 

七、 扣分題（額外扣分總分 6%）。 

八、 評鑑資料未滿 1年者，應酌予減分。 

玖、 評鑑結果公告： 

一、 各機構評鑑結果達乙等以上者，將依成績等第上網公布，評鑑結果為丙、

丁等者，將俟機構申復結果確定後再行公布。 

二、 依據各評鑑項目之評鑑得分乘上該項占總分之百分比，加總後即為實得

分數，各機構按實得分數結果分為下列 5個等第： 

（一） 優等：經評定成績在 90分以上者。 

（二） 甲等：經評定成績在 80分以上未滿 90分者。 

（三） 乙等：經評定成績在 70分以上未滿 80分者。 

（四） 丙等：經評定成績在 60分以上未滿 70分者。 

（五） 丁等：經評定成績未滿 60分者。 

三、 評等限制（如附件 2–評鑑計分方式暨評等原則）： 

（一） 各評鑑項目所列考評指標依是否屬法定設立標準或涉及住民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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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及健康等權益之保障、達成之難易程度，分為一級、二級指標及

一般指標等 3類。 

（二） 一級指標共計 13 項，其中 C.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中一級指標 C11、

C12未達「A」及 C14、C21未達「B」者，不得列為優等及甲等機構。

除上述指標外， 一級指標有 3 項未達「A」者，不得列為優等機構；

4項以上未達「A」者，則不得列為甲等以上機構。 

（三） 二級指標共計 11項，4項以上未達「A」者，則不得列為優等機構。 

壹拾、 評鑑結果申復方式： 

一、 實地評鑑完畢，評鑑委員對於受評機構之觀感及建議，應於評鑑時與機

構相關人員充分交換意見、確認第一、二級指標未達 A級及 B級之項目，

並研提優點及建議改進意見，並彙編入評鑑報告。 

二、 受評機構對於評鑑結果有意見者，於接獲評鑑結果通知 14 日內，得以

書面檢具相關佐證資料向社會局提出申復，逾期不予受理；提出申復以

1次為限。 

壹拾壹、 機構評鑑獎勵、輔導及處分方式： 

一、 獎勵方式： 

（一） 評鑑結果為甲等以上之老人福利機構，得優先接受主管機關補助或委

託辦理老人福利業務，並由主管機關表揚、頒發獎狀。 

（二） 評鑑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撤銷評鑑結果，並命其重新

接受評鑑： 

1. 以詐欺、脅迫、賄賂、提供不正確資料、為不完全陳述或其他不正方

法取得評鑑結果。 

2. 評鑑前有老人福利法第 46 條至第 48 條規定情形，經主管機關裁罰。 

二、 處分及輔導措施： 

（一） 評鑑結果為丙等以下之老人福利機構，由主管機關依老人福利法第 48

條第 3 款規定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

善。 

（二） 主管機關應於限期改善期間屆滿後複評，複評成績未達乙等者，應停

止政府補助或委託辦理老人福利業務，並由主管機關依老人福利法第

49條第 2項規定令其停辦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並公告其名稱及未改

善情事於所屬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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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預期效益： 

一、 發現機構問題以達監督之效：藉由評鑑小組之實地勘查，較易發現機構

軟硬體之照顧問題，可作為日後機構輔導之依據或學者研究之參考。 

二、 提升機構照顧品質：長期照顧機構因應評鑑需要，須檢視機構內軟硬體

問題且加以改善，有助於其照顧品質的提升。 

三、 保障住民的權利，使其能得到完善的整體性服務。 

壹拾參、 本計畫奉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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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年度高雄市私立老人福利機構評鑑計分方式暨評等原則 

一、 計分方式： 

（一） 每項評鑑指標滿分為 4分，得「A」者為 4分、「B」者為 3分、「C」

者為 2分、「D」者為 1分、「E」者為 0分。 

（二） 各大項之實際得分為原始得分除以該大項總分後乘以 100再乘以該

大項占總分之百分比。 

（例如甲機構 B大項生活照顧及專業服務委員給分為 110分；該大

項總分為 148 分（37 項×4 分），則甲機構該大項之實際得分為：

（110÷148）×100×0.4＝29.72） 

（三） 各大項實際得分加總為實際總分。 

（四） 評鑑指標如有不適用者，則以加權計算。 

（例如 B大項生活照顧及專業服務總分 148分，甲機構不適用項目

4 分（如:B4.4 無管灌服務對象不適用），委員給分為 110 分，則

其實際得分為：110/(148-4)×100×0.4=30.55 分。） 

二、 評等原則： 

（一） 評鑑結果列為優等或甲等，除分數須達標準外，亦須同時符合一級及二

級指標所需達 A或 B等級項數之要求。 

（二） 一級必要項目及二級加強項目 

名稱 一級必要項目 二級加強項目 

定義 1.攸關機構及住民生命安全之

指標。 

2.有關設立標準、相關法規及

照顧品質，含設施設備及人

力(資格、人數)之指標。 

1. 潛在嚴重不利於住民健康安全狀況

之指導。 

2. 新近修法通過對機構之要求事項，

而尚在改善期或宣導期間，為提醒

機構注意而訂之指標。 

3. 依以往評鑑結果顯示機構較易忽

略、普遍得分較低，惟對維繫機構服

務品質有其重要性者，為加強機構

重視而訂之指標。 

指標 

項目 

A7、A8、A9、A11、C4、C11、

C12、C13、C14、C15、C16、C19、

C21 

A2、B2、B10、C5、C6、C7、C8、C9、

C20、D1、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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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鑑優等及甲等之評等原則 

（一）一級指標共計 13 項，其中 C.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中一級

指標 C11、C12未達「A」及 C14、C21未達「B」者，不得列

為優等及甲等機構。除上述指標外，一級指標有 3 項未達

「A」者，不得列為優等機構；4項以上未達「A」者，則不

得列為甲等以上機構。 

（二）二級指標共計 11項，4項以上未達「A」者，則不得列為優

等機構。 


